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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說明 
 

 
一、本刊係依據本會第21屆第14次臨時會會議資

料匯輯而成。 

二、全輯內容分為會議程序、會議紀錄、議案、

附錄等。 

三、本刊彙輯編撰校印等項，誤謬疏漏，在所難

免，尚祈閱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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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4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日     期 

星期 會   次  時  間 項      目 備  考 
年 月 日 

110 10 6 三 

預備會議 

及 

第一次會議 

8:00 

│  

17:30 

1.代表報到。 

2.討論議事日程。 

3.報告事項。 

4.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

情形報告。 

5.審議鄉公所提案。 

一、二讀會 

110 10 7 四 第二次會議 

8:00 

│  

17:30 

1.審議鄉公所提案。 

2.鄉政探討。 
一、二讀會 

110 10 8 五 第三次會議 

8:00 

│  

17:30 

1.審議鄉公所提案。 

2.討論及議決代表提

案。(含人民請願案) 

3.臨時動議。 

4.閉會。 

二、三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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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4次臨時會會議紀錄 

一、會  次：預備會議及第1次會議 

二、日  期：中華民國110年10月6日星期三                         上午9時30分 

三、地  點：本會議事廳 

四、出席代表：熊主席志謀、古副主席宗勳、潘代表義輝、陳代表榮華、莊代表期文、 

              王代表彩華、李代表亞倫。 

五、列席人員：(一)余鄉長增春，張秘書成森、主計室吳主任文姬、民政課鍾課長義輝、 

                財政課石課長博仁、觀光農業課賴課長志雄、 

                人事室蕭人事管理員雪燕、清潔隊朱隊員育德、建設課蔡課長宗佑、 

                原住民行政課郭課員芋莘。  

            (二)本會劉秘書碧真、羅組員美娟。 

六、主  席：熊主席志謀                                        紀錄：羅美娟 

七、主席宣布開會。 

八、討論議事日程(如附件)。 

九、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如附件)。 

十、散會：上午10時15分。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4次臨時會會議紀錄 

一、會  次：第2次會議 

二、日  期：中華民國110年10月7日星期四                        上午10時00分 

三、地  點：本會議事廳 

四、出席代表：熊主席志謀、古副主席宗勳、潘代表義輝、陳代表榮華、莊代表期文、 

              王代表彩華、李代表亞倫。 

五、列席人員：(一)余鄉長增春，張秘書成森、建設課邱課員凱斌、主計室吳主任文姬、 

                   民政課鍾課長義輝、財政課石課長博仁、觀光農業課賴課長志雄、 

                   人事室蕭人事管理員雪燕、清潔隊潘隊員譯如、 

                   原住民行政課潘課長玉珮。 

              (二)本會劉秘書碧真、羅組員美娟。 

六、主  席：熊主席志謀                                        紀錄：羅美娟 

七、主席宣布開會。 

八、審議鄉公所提案。 

(一)三讀議案第一讀會 

(1)案由：敬請同意本課修訂「屏東縣滿州鄉肥料補助自治條例」一案，請審議。 

決議：逕付二讀。 

(2)案由：敬請同意本課修訂「屏東縣滿州鄉漁民購買漁船(筏)用油補助自治條例」一

案。 

決議：逕付二讀。 

(二)三讀議案第二讀會 

(1)案由：敬請同意本課修訂「屏東縣滿州鄉肥料補助自治條例」一案，請審議。 

決議：擱置動議。 

(2)案由：敬請同意本課修訂「屏東縣滿州鄉漁民購買漁船(筏)用油補助自治條例」一

案。 

決議：擱置動議。 

九、散會：上午10時55分。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4次臨時會會議紀錄 

一、會  次：第3次會議 

二、日  期：中華民國110年10月8日星期五                        上午10時00分 

三、地  點：本會議事廳 

四、出席代表：熊主席志謀、古副主席宗勳、潘代表義輝、陳代表榮華、莊代表期文、 

        王代表彩華、李代表亞倫。 

五、列席人員：(一)張秘書成森、主計室吳主任文姬、民政課鍾課長義輝、 

                 財政課石課長博仁、觀光農業課賴課長志雄、 

                 人事室蕭人事管理員雪燕、清潔隊朱隊員育德、 

                 建設課蔡課長宗佑、原住民行政課郭課員芋莘。  

             (二)本會劉秘書碧真、羅組員美娟。 

六、主  席：熊主席志謀                                        紀錄：羅美娟 

七、主席宣布開會。 

八、審議鄉公所提案 

一般提案 

(1)案由：敬請同意本鄉鄉民謝淳雅君承租本鄉射麻裡段78-11地號鄉有土地一案。  

決議：擱置。 

(2)案由： 敬請同意墊付本所與金湖鎮公所互訪交流活動經費新台幣貳拾萬元整一案，請審

議。 

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3)案由： 敬請同意墊付本所辦理「屏東縣滿州鄉公共造產委託經營評估及招標作業委託專

業服務案」預算金額新台幣80萬元整。 

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九、討論及議決代表提案(含人民請願案) 

案由：建請公所提高本鄉生育補助每胎為3萬元整，以鼓勵生育率。 

決議：照案通過。 

  



 

十、臨時動議： 

(1)案由：建請公所發放本鄉0-4歲育兒津貼每月2仟元，以減輕育兒負擔，鼓勵生育意願。 

決議：照案通過。 

(2)案由：建請公所於港口溪射麻里段563及561-1地號處增設堤防，維護溪流兩岸民眾生命

財產安全。 

決議：照案通過。 

十一、閉會：上午10時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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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4次臨時會三讀議案一覽表 

類別 案號  案由 提案人 

觀光農業類 1 
敬請同意本課修訂「屏東縣滿州鄉肥料補助自治條

例」一案。 鄉長余增春 

觀光農業類 2 
敬請同意本課修訂「屏東縣滿州鄉漁民購買漁船

(筏)用油補助自治條例」一案。 鄉長余增春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4次臨時會提案 

案號 第1號 類別 觀農類 提案人 鄉長余增春 
附署人 

(附議人) 

 

案由 敬請同意本課修訂「屏東縣滿州鄉肥料補助自治條例」一案。 

說明 

一、本所執行本條例多年，獲多數鄉民肯定，惟為提高補助效率及效

益，本課擬於條例之公平性、便民性與合理性間，再行斟酌調

整，以符本條例第一條之宗旨。 

二、本（110）年第 2 次肥料補助受理申請期間多數鄉民反應應備文

件繁多、申請過程冗長，又申請人有自有；承租或代耕等三大

類，本條例現行規定中應檢附之文件有不利於代耕自然人之處，

檢視原補助條例確有精進便民之處，故擬提案再次修正補助條

例。 

 

辦法 
本自治條例俟貴會審議通過後，由本所依法公布施行並報請上級主管

機關備查。 

審查

意見 
擱置動議。 

決議 照審查意見擱置。 



 

屏東縣滿州鄉肥料補助自治條例修正草案 

總說明 

本次修正內容如下： 

（一）第 3條修正為「自有、承租或代耕本鄉行政轄區內土地並直接從事農業生

產之之自然人，得為申請人。」 

（二）第 4條「…委由…。」修正為「…委託…。」 

（三）第 5條「補助標準：…。」修正為「…每零點一公煩最高補助有機肥料二

十八包…每個申請人同一年度每次申請補助土地面積以六公頃為上限。」 

（四）第 6條「申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向農會提出申請：…。」修正為「申請人

應檢附下列文件，始得提出申請：…四、申請人非土地所有權人時，應擇

一檢附…或耕作協議書。五、代理申請者，須檢附…及印章…。」 

（五）第 7條之 1第 3款第 3目刪除。 

（六）第 8條修正為「本條例補助每筆土地每年二次，於受理單位上班時間內辦

理，申請期間如下:一、第一次為每年二月一日起至四月三十日止。二、第

二次為每年八月一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止。」 

（七）第 9條修正為「本所得就申請資料書面審查符合資格之土地，隨機抽選土

地筆數十分之一進行實地勘查，最低不得少於二十筆，抽查後將勘查結果

造冊(附件三)，作為檢討修正本條例或相關農業推廣政策之依據。」 

（八）第 10條修正為「經本所書面資料審查合格後，依核定後之補助包數自行向

農會申購肥料(售價直接依本條例第五條規定扣除補助額度)。補助申請截

止後，農會應填具領款收據函請本所辦理核銷撥款事宜。」 

  



 

屏東縣滿州鄉肥料補助自治條例修正草案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審查意見 
大會決議 

第二讀會 第三讀會 

第三條  自有、承

租或代耕本鄉行政

轄區內土地並直接

從事農業生產之之

自然人，得為申請

人。 

第三條 補助

對象應符合下列資

格： 

一、 於滿州鄉(以

下簡稱本鄉)轄內土

地直接從事農業生

產之自然人(以下簡

稱申請人)。 

二、 於一百零五

年五月二十五日前

設籍本鄉者。 

符合前項規定，但

戶籍遷出後再遷入

者，設籍時間須重

新起算連續滿一年

者，始可申請補

助。 

申請人不論其戶籍地或

是否為本鄉現住鄉民，

祇論其土地是否座落本

鄉，蓋本補助之肥料僅

限使用於本鄉範圍內之

土地，申請人因工作、

求學或生活因素設籍他

處，或是否非為本鄉鄉

民，應與申請案之土地

受惠於本條例之意旨無

涉，故刪除有關戶籍遷

出入之限制，另作文意

敘述之修正。 

   

第四條 本條例之補助機關為本所，得由本所或委託滿州鄉農會(以

下簡稱農會)執行。 

第四條 本條例之

補助機關為本所，

得由本所或委由滿

州鄉農會(以下簡稱

農會)執行。 

一、條文中委由修正為

委託。 

二、110年第一次補助前

之補助案，均由屏

東縣滿州鄉農會審

核執行，補助款項

用罄後，再由該農

會造清冊送本所核

銷。110年9月初，

農會表示本案由本

所執行為妥，然並

未表明往後即無受

託執行之意願，故

擬不修正。 

   

第五條 補助標

準： 

一、以申請土地之

實際種植面積計

算，每零點一公煩

最高補助有機肥料

二十八包，化學肥

料四包。 

二、每包有機肥料

及化學肥料分別補

第五條 補助標

準： 

一、以申請土地之

實際種植面積計

算，每零點一公頃

最高補助有機肥料

三十二包、化學肥

料四包。 

二、每包有機肥料

及化學肥料分別補

一、第一款之有機肥料

補助上限由32包改

為28包，以避免大

地主或代耕者造成

之排擠效應，化學

肥料則不變。 

二、第四款修正相關敘

述，另每個申請人

每年同一次在同一

筆地號上之申請補

   



 

助新臺幣二十三元

及五十元。 

三、土地種植面積

不足零點一公頃

者，依比例計算補

助包數(包數計算

之整數，小數第一

位四捨五入)。 

四、每個申請人同

一年度每次申請補

助土地面積以六公

頃為上限。 

助新臺幣二十三元

及五十元。 

三、土地種植面積

不足零點一公頃

者，依比例計算補

助包數(包數計算之

整數，小數第一位

四捨五入)。 

四、同一年度，申

請人申請補助土地

面積以十公頃為上

限。 

助上限由十公頃下

修為六公頃，理由

同第一款。 

第六條 申請人應

檢附下列文件，始

得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附

件一) 

二、申請人身分

證、印章。 

三、申請土地之土

地所有權狀或最近

一個月內土地登記

簿謄本正本。 

四、申請人非土地

所有權人時，應擇

一檢附土地租賃契

約書、土地所有權

人同意書、土地委

託經營契約書或耕

作協議書。 

五、代理申請者，

須檢附委託書、代

理人之身分證正、

反面影本及印章。

(附件二) 

六、若申請土地為

廟宇或祭祀公業等

土地，應檢附管理

人之相關證明文件

正本。 

七、申請土地為未

繼承者，須檢附申

請人全戶戶籍謄本

(原始手抄本)、繼

承系統表及於申請

土地實際耕作之佐

第六條 申請人應

檢附下列文件向農

會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附件

一) 

二、申請人身分

證、印章。 

三、申請土地之土

地所有權狀或最近

一個月內土地登記

簿謄本正本。 

四、申請人非土地

所有權人時，應擇

一檢附土地租賃契

約書、土地所有權

人同意書或土地委

託經營契約書。 

五、代理申請者，

須檢附委託書及代

理人之身分證正、

反面影本。(附件

二) 

六、若申請土地為

廟宇或祭祀公業等

土地，應檢附管理

人之相關證明文件

正本。 

七、申請土地為未

繼承者，須檢附申

請人全戶戶籍謄本

(原始手抄本)、繼

承系統表及於申請

土地實際耕作之佐

證資料(切結書暨村

一、第一項前段作文字

修正，以符合本條

例第四條意旨。 

二、因「須備齊前項文

件」顯與第一項各

款之申請條件有矛

盾之處，故刪除

之。 

   



 

證資料(切結書暨

村長或鄰地土地所

有權人證明書)正

本。  

長或鄰地土地所有

權人證明書)正本。 

 

申請人須備齊前項

文件，始得提出申

請。 

第七條之一 本條

例應注意事項： 

一、同一申請土

地，遇有土地所有

權人及承租人(代

耕人)於同年度同

一次申請時，以承

租人(代耕人)為補

助對象。但土地所

有權人申請時該地

尚未出租或委託代

耕者，不在此限。 

二、申請土地若為

共同經營或多人持

分者，則依土地持

分比例計算補助額

度。 

三、申請土地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不

予補助： 

(一)實際從事耕

作，未提出相關證

明文件(如土地租

賃契約書、土地所

有權人同意書、土

地委託經營契約

書)者。 

(二)參加造林計畫

等補助項目有案及

田間種植田菁、太

陽麻及其他綠肥作

物者。 

(三) 刪除 

四、若於核定後查

知申請土地有前款

情形，本所將不予

補助，已領取補助

者並予追繳。 

第七條之一 本條

例應注意事項： 

一、同一申請土

地，遇有土地所有

權人及承租人(代耕

人)於同年度同一次

申請時，以承租人

(代耕人)為補助對

象。但土地所有權

人申請時該地尚未

出租或委託代耕

者，不在此限。 

二、申請土地若為

共同經營或多人持

分者，則依土地持

分比例計算補助額

度。 

三、申請土地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不

予補助： 

(一)實際從事耕

作，未提出相關證

明文件(如土地租賃

契約書、土地所有

權人同意書、土地

委託經營契約書)

者。 

(二)參加造林計畫

等補助項目有案及

田間種植田菁、太

陽麻及其他綠肥作

物者。 

(三) 申請土地同一

年度已請領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或屏東縣政府之各

項肥料資材補助

者。 

四、若於核定後查

知申請土地有前款

第三款第三目之要件，

因本所非肥料販售單

位，民眾是否有請領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或屏東縣政府之各項肥

料資材補助，需靠農民

購買肥料之販售單位，

於販售後登錄「友善環

境肥料補助作業系

統」，且該紀錄僅能由

該登錄之販售單位查

詢，此點非為本所所能

及，故刪除。 

   



 

情形，本所將不予

補助，已領取補助

者並予追繳。 

第八條 本條例補

助每筆土地每年二

次，於受理單位上

班時間內辦理，申

請期間如下: 

一、第一次為每年

二月一日起至四月

三十日止。 

二、第二次為每年

八月一日起至十月

三十一日止。 

第八條 本所得視

當年財源狀況，核

定補助每筆土地每

年一次或二次，於

受理單位上班時間

內辦理，申請期間

如下： 

一、第一次為每年

一月二日起至五月

三十一日止。 

二、第二次為每年

七月一日起至十一

月三十日止。 

本條例直接將補助案修

改為每年二次。 
   

第九條 本所得就

申請資料書面審查

符合資格之土地，

隨機抽選土地筆數

十分之一進行實地

勘查，最低不得少

於二十筆，抽查後

將勘查結果造冊

(附件三)，作為檢

討修正本條例或相

關農業推廣政策之

依據。 

前項審查及現地抽

查若遇申請人及土

地等資格條件於本

條例未載明者，則

由本所認定之。 

第九條 勘查及審

查作業依下列方式

辦理： 

一、抽(勘)查：由

農會就申請資料書

面審查符合資格之

土地，抽選土地筆

數十分之一進行實

地勘查，最低不得

少於二十筆。抽查

後將勘查結果造冊

(附件三)，並填具

農會抽(勘)查農民

實際種植情形報告

表(附件四之一)，

併同抽(勘)查結果

清冊送本所備查。 

二、抽(復)查：本

所依農會抽查農民

實際種植情形報告

表及抽(勘)查結果

清冊，隨機抽查十

分之一，最低不得

少於五筆，勘查後

由本所填具抽(復)

查農民實際種植情

形報告表(附件四之

二)，並通知農會復

查結果。倘抽(復)

查不合格率達百分

一、抽(勘)查作業由本

所全權辦理，相關

敘述隨之更動，亦

將農會二字及相關

權責刪除。 

二、本條例原先有抽

(勘)查及抽(復)查

之區別，是由於第

一次抽(勘)查為農

會執行，第二次之

抽(復)查為本所執

行，因已將農會及

其相關權責刪除，

故僅需有一次抽查

作業，故復查作業

取消。 

   



 

之二十者，應由農

會重新辦理抽(勘)

查。 

前項審查及現地勘

查若遇申請人及土

地等資格條件於本

條例未載明者，則

由本所認定之。 

第十條 經本所書

面資料審查合格

後，依核定後之補

助包數自行向農會

申購肥料(售價直

接依本條例第五條

規定扣除補助額

度)。 

補助申請截止後，

農會應填具領款收

據函請本所辦理核

銷撥款事宜。 

第十條 經農會書

面資料審查合格

後，由申請人自行

購買肥料。(售價直

接 

依本條例第五條規

定扣除補助額度)。 

經本所抽(復)查合

格後，農會應填具

肥料補助印領清冊

(附件五)並彙整申

請資料等，據以辦

理核銷撥款事宜。 

大部分敘述修改。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4次臨時會提案 

案號 第2號 類別 觀農類 提案人 鄉長余增春 
附署人 

(附議人) 

 

案由 
敬請同意本課修訂「屏東縣滿州鄉漁民購買漁船(筏)用油補助自治條

例」一案。 

說明 

一、本所執行本條例多年，獲多數鄉民肯定，惟為提高補助效率及效

益，本課擬於條例之公平性、便民性與合理性間，再行斟酌調

整，以符合本條例條之宗旨。 

二、本（110）年「屏東縣滿州鄉公所漁民購買漁船(筏)用油補助辦

法」受理申請期間有漁民反應第五條 補助對象應符合下列資

格︰ 

(一)、戶籍及船籍設於滿州鄉(以下簡稱 本鄉)轄內直接從事(筏)

出海捕撈作業之自然人(以下簡稱申請人)。 

(二)、戶籍設於本鄉且已滿一年以上者，始得申請補助。 

(三)、符合前項規定，但戶籍遷出後再遷入者，設籍須重新認定

連續滿一年以上，始可申請補助。 

三、漁船(筏)配油手冊影本可否(免負),漁民手冊交由漁會保管或遺

失(免負)審查之文件。 

四、本條例現行規定中應檢附之文件有不利於漁民自然人之處，檢視

原補助條例確有精進便民之處，以利業務推展,故擬提案再次修

正補助條例。 

辦法 
本自治條例俟貴會審議通過後，由本所依法公布施行並報請上級主管

機關備查。 

審查

意見 
擱置動議。 

決議 照審查意見擱置。 



 

屏東縣滿州鄉漁民購買漁船(筏)用油補助自治條例修正草案 

總說明 
本次修正內容如下： 

第五條補助對象應符合下列資格︰ 

一、戶籍及船籍設 於滿州鄉(以下簡稱本鄉)轄內直接從事漁船(筏)出海捕撈作業

之自然人(以下簡稱申請人)。 

二、原條文於105年5月25日前戶籍設於本鄉者。修正為於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五

日前戶籍設於本鄉者。 

三、符合前項規定，但戶籍遷出後再遷入者，設籍須重新認定連續滿一年以上，

始可申請補助。 

第五條(修正為)補助對象應符合下列資格︰ 

一、戶籍及船籍設於滿州鄉(以下簡稱 本鄉)轄內直接從事 漁船(筏)出海捕撈作

業之自然人(以下簡稱申請人)。 

二、(修正為)戶籍設於本鄉且已滿一年以上者，始得申請補助。 

三、符合前項規定，但戶籍遷出後再遷入者，設籍須重新認定連續滿一年以上，

始可申請補助。 

  



 

「屏東縣滿州鄉公所漁民購買漁船(筏)用油補助條例」 

修正條文及說明對照表 
原有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屏東縣滿州鄉公所漁民購漁船

(筏)用油補助辦法。 

屏東縣滿州鄉漁民購買(筏

用油補助條例 

更改法條位階,由

辦法改為條例並

刪除公所字樣。 

第一條 屏東縣滿州鄉公所

(以下簡稱本所)為照顧漁民、

降低漁業作業成本、增加漁民

收益，以促進當地業發展，特

制定本辦法。 

第一條 屏東縣滿州鄉公所

(以下簡稱本所)為照顧漁

民、降低漁業作業成本、增

加漁民收益，以促進當地業

發展，特制定本例。 

刪除辦法字樣,修

正為條例。 

第二條 本辦法之補助機關為

本所，得由本所或委由其他宜

之單位(以下簡稱受理單位)執

行。 

第二條 本條例之補助機關

為本所，得由本所或委由其

他適之單位(以下簡稱受理

位)執行。 

原條文本辦法修

正為本條例。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漁船

(筏)，包括漁船、舢舨、筏、

兼營娛樂漁船及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認定之漁船。 

第四條 本條例所稱漁

(筏)，包括漁船、舢舨、

筏、兼營娛樂 漁船及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之漁船。 

原條文本辦法修

正為本條例。 

第五條 補助對象應符合下列

資格︰ 

一、戶籍及船籍設於滿州鄉

(以下簡稱本鄉)轄內直接

從事漁船(筏)出海捕撈作

業之自然人(以下簡稱申

請人)。 

二、於 105年 5月 25日前戶

籍設於本鄉者。 

符合前項規定，但戶籍遷出後

再遷入者，設籍須重新認

定連續滿一年以上者，始

可申請補助。 

第五條 補助對象應符合下

列資格︰ 

一、戶籍及船籍設於滿州鄉

(以下簡稱本鄉)轄內直

接從事漁船(筏)出海捕

撈作業之自然人(以下

簡稱申請人)。 

二、戶籍設於本鄉且已滿一

年以上者，始得申請補

助。 

三、符合前項規定，但戶籍

遷出後再遷入者，設籍

須重新認定連續滿一年

以上，始可申請補助。 

原條文於 105年

5月 25日前戶籍

設於本鄉者。修

正為於一百零五

年五月二十五日

前戶籍設於本鄉

者。修正為原戶

籍設於本鄉且已

滿一年以者，始

得申請補助。修

正為戶籍設於本

鄉且已滿一年以

上者，始得申請

補助。 



 

  

第六條 補助標準︰ 

一、漁船(筏)必須有實際從事

出海捕撈作業。 

二、漁船(筏)必須船筏名稱及

漁業執照。 

三、漁船(筏)必須符合該年度

出海作業滿 60小時以

上。 

第六條 補助標準︰ 

一、漁船(筏)必須有實際從

事出海捕撈作業。 

二、漁船(筏)必須船筏名稱

及漁業執照。 

三、漁船(筏)必須符合該年

度出海作業滿六十小時

以上。 

原條文 60小時以

上。修正為六十

小時以上。 

第七條 補助油料基準︰ 

一、依漁船、舢舨、筏、兼營

娛樂漁船種類每年統一補

助油料費:新台幣壹萬元

整。 

第七條 補助油料基準︰ 

一、依漁船、舢舨、筏、兼

營娛樂漁船種類每年統

一補助油料費:新臺幣

一萬元整。 

原條文新台幣修

正為新臺幣一萬

元整。 

第八條 本辦法注意事項︰ 

一、每一艘漁船(筏)每年限補

助一次。 

二、漁船、舢舨、筏、兼娛樂

漁船購油之統一發票須載

明船籍編號始得補助。 

第八條 本條例注意事項︰ 

一、每一艘漁船(筏)每年限

補助一次。 

二、漁船、舢舨、筏、兼娛

樂漁船購油之統一發票

須載明船籍編號始得補

助。 

原條文本辦法修

正為本條例。 

第十三條 依本辦法接受補助

者如以不實資料申辦或將補助

之油料轉售，經查屬實者，除

依法追究責任外，並追回已補

助之金額。 

第十三條 依本條例接受補

助者如以不實資料申辦或將

補助之油料轉售，經查屬實

者，除依法追究責任外，並

追回已補助之金額。 

原條文依本辦法

修正為本條例。 

第十四條 本辦法有未盡事

宜，本所得隨時修訂之。 

第十四條 本條例有未盡事

宜，本所得隨 時修訂之。 

原條文依本辦法

修正為本條例。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佈日施

行。 

第十五條 本條例自發布日

施行。 

原條文本辦法自

發佈日施行。修

正為本條例自發

布日施行。 



 

屏東縣滿州鄉漁民購買漁船(筏)用油補助條例 

第一條 屏東縣滿州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照顧漁民、降低漁業作業成本、增

加漁民收益，以促進當地漁業發展，特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 本條例之補助機關為本所，得由本所或委由其他適宜之單位(以下簡稱受

理單位)執行。 

第三條 補助經費來源及相關行政業務所需經費，由本所每年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第四條 本條例所稱漁船(筏)，包括漁船、舢舨、筏、兼營娛樂漁船及其他經中

央主管機關認定之漁船。 

第五條 補助對象應符合下列資格︰ 

一、戶籍及船籍設於滿州鄉(以下簡稱本鄉)轄內直接從事漁船(筏)出海捕

撈作業之自然人(以下簡稱申請人)。 

二、於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前戶籍設於本鄉者。 

三、符合前項規定，但戶籍遷出後再遷入者，設籍須重新認定連續滿一年

以上者，始可申請補助。 

第六條 補助標準︰ 

一、漁船(筏)必須有實際從事出海捕撈作業。 

二、漁船(筏)必須船筏名稱及漁業執照。 

三、漁船(筏)必須符合該年度出海作業滿六十小時以上。 

第七條 補助油料基準︰ 

一、依漁船、舢舨、筏、兼營娛樂漁船種類每年統一補助油料費:新臺幣

一萬元整。 

二、未達全年度補助金額，依實際加油金額核實補助之。 

第八條 本條例注意事項︰ 

一、每一艘漁船(筏)每年限補助一次。 

二、漁船、舢舨、筏、兼娛樂漁船購油之統一發票須載明船籍編號始得補

助。 



 

第九條 申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向受理單位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之身分證影本及印章。 

三、申請人購油收據或統一發票。(漁船、舢舨、筏及兼營娛樂漁船)。 

四、申請人需為船主。(實際有權管理指揮漁船者)。 

五、代理申請者須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之身分證、印章。 

六、船(筏)籍資料︰ 

(一)、船主漁業執照乙張。 

(二)、船主(申請人)戶籍謄本。 

(三)、船主身分證及印章。 

(四)、漁船(筏)出海時數紀錄。 

(五)、漁船(筏)配油手冊。申請人須備齊前項文件，始得向受理單位

申請。 

第十條 申請受理期間為每年9月1日起至10月31日止，於受理單位上班時間內辦

理。 

第十一條 受理單位接受申請，經書面資料審查合格者予以補助。前項審查有異

議者，則由本所認定之。 

第十二條 受理單位應於每年10月31日前，檢送領據、申請人油料補助印領清冊、

申請書及相關原附憑證送所核銷撥款。 

第十三條 依本條例接受補助者如以不實資料申辦或將補助之油料轉售，經查屬

實者，除依法追究責 任外，並追回已補助之金額。 

第十四條 本條例有未盡事宜，本所得隨時修訂之。 

第十五條 本條例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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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4次臨時會一般議案一覽表 

類 別 案號   案 由 提 案 人 

觀農類 3 
敬請同意本鄉鄉民謝淳雅君承租本鄉射麻裡段78-11

地號鄉有土地一案。 
鄉長余增春 

民政類 4 
敬請同意墊付本所與金湖鎮公所互訪交流活動經費新

台幣貳拾萬元整一案，請審議。 
鄉長余增春 

觀農類 5 

敬請同意墊付本所辦理「屏東縣滿州鄉公共造產委託

經營評估及招標作業委託專業服務案」預算金額新台

幣80萬元整。 
鄉長余增春 

原住民 

行政類 
6 

建請公所提高本鄉生育補助每胎為3萬元整，以鼓勵

生育率。 
副主席古宗勳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4次臨時會提案 

案號 第3號 類別 觀農類 提案人 鄉長余增春 
附署人 

(附議人) 

 

案由 
敬請同意本鄉鄉民謝淳雅君承租本鄉射麻裡段78-11地號鄉有土地一

案。 

說明 

一、依據本鄉鄉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管理自治條例草案第四十六條略

以：「鄉有非公用不動產之出租，應由出租機關送經鄉民代表會

審議同意後，始得辦理。」先以敘明。 

二、本鄉鄉民謝淳雅 君提出門牌證明書以茲證明占用部分本鄉射麻

裡段 78-11 地號鄉有土地多年，現向本所提出鄉有土地承租申請

書有意承租旨揭地號土地。 

三、本鄉鄉民謝淳雅君業已繳納占用期間使用補償金 3,300元整。 

辦法 
本鄉有土地承租案俟貴會審議通過後，由本所依法辦理相關後續承租

事宜。 

審查

意見 
擱置動議。 

決議 照審查意見擱置。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4次臨時會提案 

案號 第4號 類別 民政類 提案人 鄉長余增春 
附署人 

(附議人) 

 

案由 
敬請同意墊付本所與金湖鎮公所互訪交流活動經費新台幣貳拾萬元整

一案，請審議。 

說明 

一、本所與金湖鎮公所早年締結為姊妹鄉鎮，因而兩鄉鎮互訪行之有

年，本所訂於 110年 10月 27、28、29日三天行程，蒞臨金門縣

金湖鎮公所參訪。 

二、茲因本所經費尚短缺新台幣二十萬元整，故懇請貴會同意此次經

費暫由年度結餘款項下支應。 

辦法 送請貴會議決同意後，由本課辦理追加預算辦理。 

審查

意見 
照案通過。 

決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4次臨時會提案 

案號 第5號 類別 觀農類 提案人 鄉長余增春 
附署人 

(附議人) 

 

案由 
敬請同意墊付本所辦理「屏東縣滿州鄉公共造產委託經營評估及招標

作業委託專業服務案」預算金額新台幣80萬元整。 

說明 

一、依據「屏東縣滿州鄉鄉有財產委託經營管理自治條例」辦理。 

二、為加強本鄉鄉有財產管理及增進公共造產營運效益，本所擬將佳

樂水、港口吊橋及溼地公園委外經營管理，因本案涉及層面廣

泛，有賴廠商以專業角度進行評估分析，故擬委託顧問公司撰寫

公共造產委託經營計畫書及招商文件，並協助本所辦理招標作

業，本案經參考廠商報價後擬定預算金額為新台幣 80萬元整。 

三、因本所辦理公共造產委託經營程序緊迫，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並

由本所辦理追加預算，本案經費擬由年度結餘款支應。 

辦法 送請貴會議決同意後，由本所依相關規定執行並辦理年度追加預算。 

審查

意見 
照案通過。 

決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屏東縣滿州鄉公共造產委託經營評估及招標作業委託專業服務案 

預算分析明細表 

項目 單價（元） 單位 數量 複價（元） 

一、直接費用 726,865                 

（一）直接薪資  

（包含實際薪資另加工作人員不扣薪假與特別休假之薪資費用、非經常性給與之獎金及依法應由雇

主負擔之勞工保險費、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費、全民健康保險費、勞工退休金等） 

292,000 

1.計畫主持人 30,000 人月 2 60,000 

2.專案經理 32,000 人月 2 64,000       

3.規劃人員 28,000 人月 6 168,000 

小計 292,000 

（二）管理費（包括未在直接薪資項下之行政費用等，以直接薪資20%提列） 58,400 

（三）其它直接費用   376,465          

1.評估分析報告研擬及印製費用(含資料收集、基地調

查費用) 
300,000 式 1 

300,000    

2.招標文件製作及印製與協助公告費用 20,000 式 1 20,000 

3.契約草案研擬與協助簽約作業 20,000 式 1 20,000 

4.評選會議資料製作及印製費用 15,000 式 1 15,000 

5.差旅費 15,000  式 1 15,000 

6.電腦軟體製作費或使用費等 6,465 式 1 6,465      

小計 376,465 

二、公費（含公司利潤及有關稅捐等，約以直接薪資及管理費之10%提列） 35,040 

三、營業稅（依稅法規定提列5%） 38,095        

服務費用總計(一+二+三) 800,000 

註：1.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編列。 

2.本表係參考廠商報價後調整各項金額。 
  



 

屏東縣滿州鄉公共造產委託經營評估及招標作業委託專業服務案 

需求說明書 

一、背景說明 

(一)緣起：本鄉公共造產包括佳樂水風景區、港口吊橋及其附屬設施，為加強鄉有財產管理及增進營運

效益，本所制定「屏東縣滿州鄉鄉有財產委託經營管理自治條例」，並依該自治條例第七條

規定公開徵求最佳執行方案，期望以委託民間業者參與方式，引進企業經營理念，改善公共

造產服務品質及效能，並且達到永續經營之目標。 

(二)標的範圍：滿州鄉佳樂水風景區(牌樓、園區設施及停車場)、港口吊橋(吊橋設施、售票亭及停車

場)、濕地公園。 

(三)土地資料：(請參酌附件1-租賃標的清冊) 

1.佳樂水風景區：滿州鄉豬朥束段222地號等23筆土地，面積約41,004m
2
。 

2.港口吊橋：滿州鄉港口段378-1地號等13筆土地，面積約3,781m2。 

3.濕地公園：滿州鄉港口段486、837、857地號等3筆土地，面積約26,694 m
2
。 

二、本案應辦理事項 

(一) 評估作業 

1.盤點本鄉佳樂水、港口吊橋及溼地公園現有人力、設施、交通區位及營運成本等基本資訊，並進行委

託經營管理之預估效益分析。 

2.依據現有中央法令、地方自治條例、辦法及要點等進行適法性分析，並按本鄉公共造產既有背景條件

規劃委託經營管理範圍、期限及收費標準。 

3.為永續經營管理本鄉公共造產，以增加廠商經營競爭力及本案場地之完備性，請規劃佳樂水、港口吊

橋及溼地公園設施年度更新計畫，需包含相關費用估算及成本分攤。 

4.撰寫本鄉公共造產委託經營管理計畫，計畫內容應包含上述事項及「屏東縣滿州鄉鄉有財產委託經營

管理自治條例」第八條規定事項。 

(二) 公告招商作業 

1.招標準備作業：包含撰擬招標文件(投標須知、委託經營契約書、評選辦法等)、協助向評選委員會說

明招標文件及評選辦法。 

2.公告作業：包含協助辦理招標公告、協助完成書面釋疑。 

3.評選作業：包含協助辦理廠商資格審查、協助辦理招標評選及決標。 

(三)結案作業：於本案完成與民間機構簽約日起14日內，將已完成之工作服務摘要，作成結案成果報告

書，送請本所備查。 

  



 

三、工作期間及付款方式 

(一) 廠商應於本案簽約日起 10日內提交工作計畫書，並經本所審查認可後，支付契約金額 20%。 

(二) 工作計畫書經本所核定後，廠商應於本所書面通知日起 30日內提交公共造產委託經營計畫書，

並經本所審查認可後，支付契約金額 30%。 

(三) 公共造產委託經營計畫書經本所核定後，廠商應於本所書面通知日起 30日內提交公共造產委託

經營招標文件草案，並經本所審查認可後，支付契約金額 30%。 

(四) 公共造產委託經營招標文件草案經本所核定後，廠商應協助本所辦理招標及評選作業，並於本所

與民間機構簽約日起 14日內，或契約執行中因故中止時將已完成階段之工作服務摘要，做成結案成

果報告書，提送本所審查認可後，支付契約金額 20%。 

四、其他說明事項 

(一)本案若因政策因素導致計畫未能通過，本所得發文通知廠商解除或提前終止本案各項評估及招標作

業，廠商應依已完成之工作項目辦理驗收及付款，不得要求其他補償或賠償。 

(二)廠商應配合出席本所內部研商討論會議，並提供應注意之各項法令規定諮詢，以及按本所安排時間

出席委託經營管理計畫審查會議並做簡報說明。 

(三)本案應由投標廠商自行赴現場勘查，本所不另安排人員領勘。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4次臨時會提案 

案號 第6號 類別 
原住民

行政類 
提案人 

副主席 

古宗勳 

附署人 

(附議人) 

王彩華 

李亞倫 

案由 建請公所提高本鄉生育補助每胎為3萬元整，以鼓勵生育率。 

說明      

本鄉年輕人生育率減低，面臨人口結構嚴重失衡問題，為鼓勵鄉民生

育，減輕養育負擔，爰應提高生育補助金額每胎為3萬元。 

辦法 審議通過後，請公所盡速修改本鄉生育補助條例送會議審議。 

決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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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4次臨時會臨時動議一覽表 

類別 案號   案由 提案人 

原住民 

行政類 
1 

建請公所發放本鄉0-4歲育兒津貼每月2仟元，以減輕

育兒負擔，鼓勵生育意願。 

古宗勳 

副主席 

原住民 

行政類 
2 

建請公所於港口溪射麻里段563及561-1地號處增設堤

防，維護溪流兩岸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古宗勳 

副主席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4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提案 

案號 第1號 類別 
原住民

行政類 
提案人 

古宗勳 

副主席 

附署人 

(附議人) 

陳榮華 

王彩華 

李亞倫 

案由 
建請公所發放本鄉0-4歲育兒津貼每月2仟元，以減輕育兒負

擔，鼓勵生育意願。 

說明 

如案由。 

辦法 審議通過後，請公所盡速辦理。 

決議 照案通過。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4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提案 

案號 第2號 類別 
原住民

行政類 
提案人 

古宗勳 

副主席 

附署人 

(附議人) 

陳榮華 

王彩華 

李亞倫 

案由 
建請公所於港口溪射麻里段563及561-1地號處增設堤防，維

護溪流兩岸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說明 

旨揭案由處並無堤防，每逢大雨湍急溪水漫過堤岸，沿岸農田沖刷嚴

重，良田即將崩落至溪流中，為維護溪流兩岸農民生命財產安全，建

請公所盡速於該處增設堤防。 

辦法 審議通過後，請公所盡速辦理。 

決議 照案通過。 

 


